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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社交平台上有不少消费者反

映， 深圳驾校存在“虚假刷学时” 的情

况。 澎湃新闻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

多家深圳驾校， 均表示需要空坐在车上

“刷学时”， 有驾校称可以缴纳 200 元

“代刷”， 即录制学员练习车辆的视频上

传至机器。 还有的驾校推出了“外地

班”， 称“外地班” 监管较松， 可以

“代刷学时”。

开车逐渐成为当代人的一项基本技

能， 考驾照的人数大增， 驾校的生意也

火爆得很。 为了防范“马路杀手” 上

路， 学车考驾照的门槛越来越高， 培训

要求越来越严， 拿照难度增加。 有些驾

校便动起了歪脑筋。 此前就有媒体报

道， 江苏苏州某驾校造假“刷学时”，

指纹打卡形同虚设。 这次深圳多个驾校

又被爆“学时造假”， 再次将驾校乱象

推上了舆论风口。

改进了考试方式， 却没有相关的监

管措施跟进， 自然有人会钻制度空子，

拿“关系” 和金钱打通环节。 “花钱包

过” 成为一些地方的驾考陋习和潜规

则， 在给社会带来安全隐患的同时， 也

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 早在 2015 年，

新交规入驾考后， 就有媒体报道， 在北

京工作的王先生， 回到老家河南安阳考

驾照， 前面的考试都很顺利， 到路考时

却没有通过。 这时他所在的驾校告诉

他， 交 400 元钱就可以把他的成绩改为

合格。 王先生最终选择了给驾校交 400

元钱， 很快拿到了驾照。 可见， 如果驾

校与有关部门结成“利益联盟”， 驾考

有多严， 浑水就有多深。

然而， 驾校“学时造假” 也好，

“花钱包过” 也罢， 对驾驶员和公共安

全的危害， 是显而易见的。 “关系你们

可能有很多， 但是命只有一条。” 这是

一位驾校教练的忠告， 绝非危言耸听。

有些地方对驾校和驾考的监管形同虚

设， 却大谈特谈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责

任倒查”。 笔者认为， “责任倒查” 的

制度设计， 本身就不尽合理。 事实上，

驾校和教练员的权利仅限于教育培训，

教学员学会开车， 考试是否通过， 不该

由驾校和教练员说了算， 自然也谈不上

所谓责任。

驾校“学时造假”， 不仅挑战驾考

公平， 且透支公共安全， 必须严厉查

处。 与其执行马后炮式的“责任倒查”，

不如让监管责任跑在交通事故的前面，

关口前移， 通过对培训、 考试环节的事

前监管， 严把驾驶员“出口关”。 比如，

严守考试环节， 坚决杜绝学员蒙混过

关， 确保驾驶员技术水平， 将交通事故

控制在最低限度。 特别是， 应从整体制

度关照入手， 加强各个环节的改革， 使

整套制度科学化、 常态化。 否则， 仅靠

增加驾考难度， 不仅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 甚至还会引发新的问题。

驾校“学时造假”透支公共安全

红灯停、 绿灯行， 这一交通规则众

所周知。 但红灯时， 要停在路口非机动

车道停止线后， 似乎很多骑行人都做不

到。 连日来， 有媒体记者探访北京多个

城区重点路口发现， 骑行人越线等灯、

抢行现象普遍， 引发了路口秩序混乱、

通行效率低下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一些骑行人喜欢越过路口停止线等

绿灯， 这样的现象较为普遍。 骑行人越

线停车， 就可能挤占斑马线， 给过斑马

线的行人造成不便， 还可能对他们的人

身安全造成威胁;同时， 还可能堵住右

转道， 挤占机动车的通行通道， 扰乱正

常的交通秩序， 对骑行人的自身安全也

造成威胁。

各种路口是最容易引发交通风险的

地方， 路口停止线， 就是防范交通风险

的重要标线， 停止线一旦遭到“逾越”，

规则遭到破坏， 交通风险就将陡增。 路

口停止线的设置， 是为了对行人、 非机

动车、 机动车进行分流， 避免车辆争先

恐后， 保持交通秩序， 保障行人及驾驶

人安全。 骑行人不讲规则， 越过停止

线， 却打破了“平衡”， 制造了路口

“混乱”。

骑行人越线等灯、 抢行， 就像行人

横穿马路、 闯红灯一样， 都成了交通

“顽疾”， 严重困扰交通安全与社会文

明。 两者背后也有一些共性， 比如存

在“破窗效应”， 只要有一人带头， 其

他人就可能跟着一起越线、 抢行。 这

暴露了不少人文明素养欠缺、 交通意

识淡薄等问题。

为了“止” 住骑行人， 一些路口

通过扩音喇叭反复播放道路交通通行

规则来劝阻骑行人;有的则会在路口写

上“不闯灯 不越线 不逆行 ” 和

“等灯不越线” 等提示语;有的路口有交

通协管员， 会对越线骑行人进行劝阻

……但这样做要么收效甚微， 要么成

本太高， 执法力量有限。

不管是“中国式过马路”， 还是

“中国式越停止线”， 都要有刚性的法

律进行约束， 不能让违规之人成为

“法外之人”， 让斑马线、 停止线成了

“横穿线”。 对于骑行人越线等灯、 抢

行等乱象， 要制定相应的惩罚机制，

还可通过人防物防技防， 创新科技手

段， 更好防范此类乱象。

路口停止线不能成了危险的“穿

越线”， 而要成为“法律高压线”， 要

能通上高压电， 让一切越线、 逾规者

都付出应有代价， 让每位道路交通参

与者都能守好边界， 遵守规则， 这样

才能守护好生命线， 最终守护的也是

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路口停止线别成危险的“穿越线”

□ 汪昌莲

□ 戴先任

博导被举报性骚扰，师德失范必须“零容忍”

防治校园性骚扰， 事关学生成

长， 事关师德师风， 事关校园安全。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 “机关、 企

业、 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

防、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

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

性骚扰。” 可见， 学校承担着防止性

骚扰的法律义务， 应履行责任， 落实

措施， 为个人免受性骚扰侵害提供保

障。

相关的规章制度也不鲜见， 201

8 年， 教育部印发了三个关于 《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的通知； 2019

年， 教育部等 7 部门联合推出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

设的意见》； 2022 年， 最高法、 最高

检、 教育部发布 《关于落实从业禁

止制度的意见》 等一系列举措， 不

断强化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为严防师德师风失范， 相关职

能部门在涉及严重侵犯学生权益的

相关案件中加大了处理力度， 一旦

查实就让涉事者付出沉重代价， 体

现了“零容忍” 的决心。 可以说，

“校园性骚扰零容忍” 已成共识。

面对仍不断爆出的此类事件， 强

化防治性骚扰机制建设， 十分必要且

关键。 要通过机制建设， 明确性骚扰

行为界线， 畅通性骚扰行为投诉渠

道， 将反性骚扰知识纳入师生教育培

训， 健全性骚扰行为调查处置规程

……在发现、 举报、 隐私保护、 处理

等环节， 形成常态化、 可预期的防治

机制， 以制度和行动诠释“零容忍”，

力求防患于未然， 才能确保每一名学

生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教

师也得以明晰自己的行为边界， 行止

有度。

让制度落地， 让保护有效， 让惩

罚有力， 还校园以清静， 予受害者以

公道。 防治校园性骚扰， 相关各方还

可以做得更多。

综合羊城晚报、 中国妇女报等

（谚路 整理）

今年以来， 已发生多起高校学生

举报导师事件。 其中， 影响较大的

有两起： 1 月 16 日， 有网友晒出华

中农业大学多名学生签名并印上手

印的举报信， 信中列举了他们的导

师黄某某数据篡改、 编造实验结果

等学术不端行为； 4 月 9 日晚， 有网

友发消息称， 北京邮电大学 15 位研

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某存在师德师

风问题。 两起事件， 最终都以学生举

报成功而告终。

相比上述两起事件， 此次事件

的性质无疑更加严重， 其中不仅包

括对师德师风的质疑， 甚至包括对

性骚扰的指控。 三次举报， 暴露出

一种同样的现实： 某些导师与学生

之间的关系， 势如水火。 不妨探讨

一个问题： 那些大学生为什么要用

如此激烈的方式， 举报自己的导师？

换句话说， 除了“鱼死网破” 的抗

争之外， 他们还有没有更好的维权渠

道？

毋庸讳言， 学生面对导师处于天

然劣势， 无论是眼前的学业， 还是今

后的毕业， 学生都有求于导师。 因

此， 学生的拍案而起， 很容易博得关

注和同情———如果不是实在不堪忍

受， 学生何至于冒着无法毕业的巨大

风险， “以下犯上” 实名举报自己的

导师？ 对于举报导师“性骚扰” 的女

生来说， 所承担的风险显然更大， 她

不仅要面对来自学校内部的各种压

力， 甚至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的风言风

语。 当一个年轻女大学生以“玉石俱

焚” 的姿态诉诸网络的时候， 何尝不

是对大学内部监督举报机制的不信

任？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为人师

表， 师德师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

师德失范行为“零容忍”， 不仅应体

现在对外发布的通报中， 更应该体现

在学校日常管理的每一处细节上。 导

师做得怎么样， 他的学生最清楚， 给

学生一个维护权益的渠道， 就是给他

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 把问题解决

在前端、 消除在明处， 不要让学生用

极端的方式来“求关注”， 这是大学

应有的体面和尊严。

7月 21日晚，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

读博士生王迪在社交平台实名举报中国人民

大学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博导王某

某。 7月 22日， 中国人民大学就王某某被

举报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称： 举报情况属实，

经研究决定， 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 撤

销教授职称， 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撤

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 解除

聘用关系。 同时， 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

销其教师资格。 从快处置， 彰显校方鲜明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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